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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发行、上市的 

补充法律意见书 

（三） 

 

致：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

 

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作为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股份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

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《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

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——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》的规定出具

了《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发行、上市

的法律意见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法律意见书》”）、《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为南京云

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发行、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“《律师工作报告》”）。根据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

书》（070505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于 2007 年 6 月 20 日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一）。

在查阅天衡审字（2007）825 号《审计报告》并进行核查后，于 2007 年 7 月 20 日

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（二）。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有关要求，对相关事项

进行核查验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本所在《法律意见书》和《律师工作报告》中所作

的声明仍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。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《法律

意见书》和《律师工作报告》的组成部分而使用。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定

义、术语和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中的说明相同。 

本所律师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按照律师行

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，现就上海海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海基投资”）投资参股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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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海基投资的基本情况 

经核查，海基投资成立于 1997 年 10 月 16 日，住所为上海市淮海东路 99 号

恒积大厦 18E，法定代表人为周弼正，注册资本为 3,000 万元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经营范围为房屋租赁、国内贸易（除专项审批）、实业投资、相关咨询服

务（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件经营）等；海基投资的股权结构

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泰证券”）持有 90%的股权，北京苏信达

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持有 10%的股权。 

2007 年 6 月 15 日，华泰证券召开 2006 年度股东会，会议审议了关于股东单

位投资设立新公司剥离非证券类资产的议案，并作出决议：由公司现有股东按在

华泰证券的投资比例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新公司——苏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暂定

名），用以收购江苏天诚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新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、上

海海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三家公司股权。2007 年 7 月 30 日，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苏国资复〔2007〕33 号文《关于同意华泰证券有限责任

公司协议转让非金融类实业公司股权的批复》，同意华泰证券将江苏天诚物业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新天企业发展有限公司、上海海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

协议转让给江苏金苏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。海基投资的股东变更工商登记手续正

在办理过程中。 

二、海基投资参股发行人情况 

2005 年 12 月 21 日，海基投资召开股东会，决议参与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

公司的增资扩股工作，投资额为 1000 万元，持有增资后的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

公司 2.89%的股权。 

2005 年 12 月，发行人的前身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公司进行增资，注册资本

由 3,147.97 万元增加至 4,425.56 万元，增资额为 1,277.59 万元，其中海基投资以

现金认缴 127.76 万元，增资溢价 872.24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。本次增资后，海基投

资持有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2.89%的股权。 

2006 年 8 月，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，注

册资本为 12,600 万元。股份公司设立后，海基投资持有其 363.76 万股股份，占总

股本的 2.89%。 

2007 年 2 月，经国家商务部以商资批[2007]123 号文批准，发行人向境外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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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 Angiola、Geneco 以及境内投资者欧创投资、中新创投定向增发 1,800 万股普

通股，注册资本增加至 14,400 万元。本次定向增发后，海基投资持有发行人 363.76

万股股份，占总股本的 2.53%。 

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海基投资参股发行人已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，该投

资行为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海基投资作为华泰证券的控股子公

司，属于非证券类资产，华泰证券正在按《证券公司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令第 5 号）等有关规定对海基投资等非证券类资产进行清理；海基投资

现持有发行人 2.53%的股份，不超过 7%，华泰证券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保

荐机构，符合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

18 号）第 35 条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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